
保险经纪人考试知识辅导：保险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

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69/2021_2022__E4_BF_9D_

E9_99_A9_E7_BB_8F_E7_c35_169922.htm (一)保险法的基本概

念 保险法是调整保险关系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称. 保险关系,

是指当事人之间依保险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国家对保

险业进行监督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. 广义的保险

法,既包括保险公法,也包括保险私法. 狭义的保险法只是指保

险私法.来源：考试大 保险法通常包括以下三个部分: 1,保险合

同法,又称保险契约法,是保险法的核心内容.它是关于保险关

系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.一般都规定了保险合同的订立,

履行,终止,变更,解除和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等事项. 2,保险业

法,又称保险组织法,保险业监督法,即对保险业进行监督和管

理的法律.其内容是有关保险组织的设立,经营,管理,监督,破产,

解散和清算等的规定. 3,保险特别法,是指保险合同法以外的,具

有商法性质的,规范某一险种保险关系的法律和法规.我国的海

商法即属于保险特别法 (二)保险法的调整对象保险关系以及

与保险关系有关联的关系. 来源：考试大 (三)保险法的主要内

容 1,总则 2,保险合同 3,保险公司 4,保险经营规则 5,保险业的监

督管理 6,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 7,法律责任 (四)保险法的

基本原则 1,最大诚信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,被保险人的

要求是: 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. 我国《保险法》第十七条规定

了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义务:订立保险合同,保险人应当向投

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,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

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,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.投保人故意隐瞒

事实真相,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,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



义务,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是否提高保险费

率的,保险人有权 《保险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了被保险人的履

行保证义务,即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间内,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

增加时,被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,保险

人有权要求被保险人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.被保险人

未履行上述规定的通知义务时,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而

发生的保险事故,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. 2,保险利益

原则 保险利益,又称可保利益,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对保

险标的具有各种利害关系而享有的经济利益.保险利益是保险

合同的根本条款,是保险法的原则. 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的核

心内容,保险合同在一般情况下自始至终都应有保险利益存在.

保险利益的存在应当同时具备三个要件:必须是合法利益.必须

是确定利益.必须是经济上的利益. 3,代位求偿原则 代位求偿

权,是指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之后,就取代被保险人的

地位,取得被保险人对此损失所持有的各项权利. 代位求偿权

产生的前提是,被保险财产的损失必须是因为第三人的责任造

成的,并且必须是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了赔偿之后来源：

考试大 我国《保险法》规定: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

成保险事故的,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,在赔偿

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. 该法

还规定:保险事故发生后,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,被保险人

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的权利后,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

的责任.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,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

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,该放弃行为无效.由于被

保险人的过错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,保险

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金.来源：考试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

海商法》第252条规定: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

由第三人造成的,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,自保险人

支付赔偿之日起,相应转移给保险人. 代位求偿权的成立应当

具备下述条件: 第一:保险事故的发生必须与第三人的过错行

为存在因果关系 第二:代位求偿权的产生必定发生在保险人赔

偿保险金以后 第三:代位求偿权的权利范围应有一定限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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